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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2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檢送 111年地價稅開徵宣傳海報及電子檔各 1份，惠請協助

張貼海報並將開徵訊息於電子看板、網站等管道加強宣傳，對貴會鼎力配合特表

謝忱，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 111年 11月 25日(星期五)於本局舉辦會員專業教

育講習協助宣導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11/02 雲林縣斗南地政事務所函檢送 111年度雲林縣第 2批農地重劃區零星集中土地(抵

費地)公開標售公告文、公告清冊及投標須知各 1份，請惠予張貼公告廣為宣傳，

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陳瑞發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及地址變

更(同址自 3樓變更自 1樓)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8、9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

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0月 22日及換新執照及地址變更，請文到後即到府領

取執照，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洪瑋臨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1月 1日，請

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楊舒婷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0月 23日及

換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1/0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王尹甄女士申請核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7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03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11/03 行文各前理事長、各理、監事全聯會訂於 111年 12月 08日(星期四)下午 1:00(報

到)，假內政部舉行「防制洗錢申報實務及地政業務宣導」研習會，本會分配名額

7 人(額滿為止)，另本次可獲地政士專業訓練時數 3 小時，有意參加之理監事請

於 11月 14日前逕向本會登記報名，請查照。 

111/11/0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張啟展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1月 2日及換

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1/05 本會假彰化縣立體育館 105教室舉辦 111年度第 1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 

111/11/07 行文 111年度第 1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學員參加本會 111年 11月 5日於彰化

縣立體育館 105教室舉辦 111年度第 1期地政士專業訓練研習班教育訓練，依「與

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第五點，得折算地

政士專業訓練時數 6小時，特此證明。 

111/11/07 會員黃美慧之公公黃老先生往生告別式，本會除致花圈一對敬表哀悼之意，依婚

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 

111/11/08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強化地政士對防制洗錢申報實務以及地政業

務宣導，本會謹訂於 111年 12月 08日(星期四)下午 1:00起(報到)，假內政部舉

行「防制洗錢申報實務及地政業務宣導」研習會，敬請 貴會依分配名額惠於 11

月 25日前儘速依式(附件 1)填具以向本會報名參加，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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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08 彰化縣政府函自 111年 11月 7日起取消民眾參與「具有會接觸不特定人士或無法

持續有效保持社交距離」性質之活動須完成 COVID-19疫苗追加劑接種規範，請查

照。 

111/11/08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本會為舉辦會員專業教育講習，敬請指派講師協助宣導，如說

明，請查照。 

111/11/09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員林稽徵所函為加強民眾認識房地合一課徵個人所得稅新制，

減少申報疏失及未申報比率，請轉知貴公會會員協助輔導符合房地合一課稅範圍

之民眾，於期限內申報房地合一稅，並請鼓勵多加利用網路申報，請查照。 

111/11/09 全聯會轉知苗栗縣竹南地政事務所函檢送 111 年度苗栗縣後龍鎮大山腳段(0465)

部分土地地籍圖重測前後地段地、建號對照表(如附件)，請查照。 

111/11/09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 111年 10月本縣地政士開業及異動登記清冊 1份，請查照。 

111/11/09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衛生福利部 111 年 11 月 1 日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措施裁罰規定」公告影本乙份，請查照。 

111/11/10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11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於本分署 3樓大會議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

貴公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11/1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梁榮德先生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1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楊湣淨女士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11 11月 11日為地政節，敬祝地政人員地政節快樂！！ 

111/11/11 本會舉辦 111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動。 

111/11/14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11/14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彰區處函檢送本區處辦理公開標售彰化縣田中鎮新興段

1098地號土地公告，請惠予張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111/11/1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黃琦洲先生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15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函檢送如附件所示不動產拍賣公告 1 件，請貴會惠予於

拍賣期日前公開揭示。請查照。 

111/11/15 行文王尹甄地政士臺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請查照。 

111/11/15 行文卓旻潔地政士臺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請查照。 

111/11/15 行文梁榮德地政士臺端經縣府核准地政士開業執照在案，請於執業前加入本公

會，避免受罰，請查照。 

111/11/15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本會會員李庭宇申請終止陳淑怡之僱傭關係並申請賴

思伃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11/15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檢送本會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

份，請予備查。 

111/11/16 全聯會轉知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函自 111年 12月 5日起搬遷至新址辦公：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 86 號 5 樓。總機代表號仍為：(02)27201599、傳真號碼：

(02)27232240。請查照。 

111/11/16 行文各會員為舉辦「地政士對於建築線應有的認知與判斷流程解析」教育講習，

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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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6 行文各會員為順利會務推展，請於 112年 1月 31日前繳交 112年度常年會費，請

查照。 

111/11/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會員蔡聰哲申請地政士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案，經核

符合地政士法第 8條等規定，准予延長執照有效期限至民國 115年 11月 6日及換

發新執照，請文到後即到府領取執照，請查照。 

111/11/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池炫臺先生申請換發地政士開業執照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

第 8條等規定，准予辦理，請貴所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17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黃金燦、會員王文斌、會員張育滔、會員江麗鄉、會員顏蔚

芸、會員蕭淑玲及會員蔡敏國有關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

照。 

111/11/17 行文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有關貴會籌備第 10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續

派或改派乙案，本會推派人員資料，請查照。 

111/11/21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李桂香、會員江如霖、會員楊鈿浚、會員呂玉霞、會員詹昆

根、會員蔡文菁及會員黃瓊儒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

查照。 

111/11/21 彰化縣政府函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重要指引及教材，

請查照。 

111/11/21 彰化縣政府函自本(111)年 11月 14日起全面取消「具有會接觸不特定人士或無法

有效保持社交距離」場所(域)工作人員之 COVID-19 疫苗追加劑(第三劑)接種規

範，請查照。 

111/11/21 通知陳理事長仕昌暨員林區、北斗區理監事參加會員廖淑靜之父張(廖)公日茂老

先生往生告別式【111/11/27(日)上午 7:40】 

111/11/2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謝碧素、會員楊榮華、會員黃高生、會員黃百堅、會員洪德

裕、會員陳振魏及會員陳錫賢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

查照。 

111/11/22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張信發、會員蔡聰哲、會員洪瑋臨、會員劉惠美、會員鄭甘

枝、會員賴俊光及會員江秋輝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

查照。 

111/11/22 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函檢送公告 111年度雲林縣第 3批農地重劃區內零星集中

土地(抵費地)公開標售公告文、公告清冊及投標須知各 1 份，請張貼公告廣為宣

傳，並轉知轄內農戶踴躍參加投標，請查照。 

111/11/23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函貴會訂於 111年 12月 6日(星期二)於本局舉辦會員專業教育

講習協助宣導一案，敬表同意，請查照。 

111/11/23 彰化縣政府函為遴選本府縣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委員，惠請貴會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供 6位建議委員名單(含女性 2位)供參，請查照。 

111/11/23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修訂之「企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請查照。 

111/11/23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詹鴻哲申請終止吳湘錞之僱傭關係並申請詹沐

澄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11/24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曹麗惠、會員胡瑞宏、會員洪諸明、會員蔡貴香、會員吳泰

緯、會員陳世照及會員王冠荃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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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

查照。 

111/11/25 全聯會轉知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函檢送本市 111 年度農地重劃區抵費地及零星集中

土地標售公告文，惠請張貼週知或轉知有意投標者知悉，請查照。 

111/11/2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賴建宏、會員林邦明、會員陳淑玲、會員蔡金體、會員胡嘉

茹、會員邱至億及會員薛明權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及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 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

查照。 

111/11/25 彰化縣政府副知會員陳新添、會員葉賞、會員楊中和、會員吳登標、會員王義宏、

會員游秀雪及會員廖伯偵有關貴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

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11/25 彰化縣政府函檢送衛生福利部 111 年 11 月 1 日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防疫措施裁罰規定」事項六停止適用日期修正公告影本乙份，請查照。 

111/11/25 新竹市政府函檢送「第 39屆全國地政盃活動競賽」活動 DVD光碟片及第 2次領隊

會議紀錄各 1份，請查照。 

111/11/25 本會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 3樓禮堂舉辦本會 111年度第 11次會員教育講

習。 

111/11/27 會員廖淑靜之父張(廖)老先生往生告別式，本會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

陳理事長仕昌、賴理事靜玉及黎理事雲珍前往參加告別式。 

111/11/28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本縣地政士鐘淑惠因死亡(111年 5月 20日死亡)業辦理註銷

登記案，請貴所勿受理以該地政士名義申請之土地登記、測量案件，請查照。 

111/11/29 退會申請書-黃文苑地政士因健康因素，將退出彰化縣地政士公會之會員。 

111/11/29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賴癸羽地政士事務所檢附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業務

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 1份報請備查，符合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查照。 

111/11/29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函本分署定於 111年 12月 6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

分於本分署 4樓拍賣室進行不動產拍賣事宜，並於同日下午 3時開標，請轉知貴

會會員踴躍前來參與投標競買，請查照。 

111/11/2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本會會員黃文苑申請終止黃保源之僱傭關係，及會員莊

秀鸞申請黃保源為登記助理員，請 鑒核。 

111/11/2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彰化縣政府(社會處)、黃文苑地政士本會會員黃文苑

地政士申請退會，茲檢送出會名冊一份，請惠予登錄。 

111/11/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黃永豪地政士(原姓名黃自強)遷入臺中市執業，本縣地政士

登記應註銷案，業經本府公告註銷，請依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30 彰化縣政府副知有關李庭宇地政士申請終止僱用登記助理員陳淑怡，及僱用賴思

伃為登記助理員案，經核符合地政士法第 29條等相關規定，予以備查，請貴所依

規定辦理，請查照。 

111/11/30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函為召開本會第 10屆第 4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

【111/12/23(五)14:00，苗栗市千璽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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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庭：最高限額抵押權債權人取得執行名義所憑債權經確認不存在，執行法院認

尚有其他已屆清償期擔保債權存在，不得依債務人聲明異議駁回強制執行聲請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抗大字第 1069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21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債權人，持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 

          ，其取得執行名義所憑之債權，經法院判決確認不存在確定，倘執行法院 

          就其提出之其他債權證明文件，依形式審查結果，足認尚有其他已屆清償 

          期之擔保債權存在時，即不得依債務人之聲明異議，駁回強制執行之聲請。 

----------------------------------------------------------------------------- 

期限於一般情形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

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88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2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關於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致工作不能於約定期限完成者，除以工作於 

          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為契約之要素者外，依民法第 502  條第 2  項之反 

          面解釋，定作人不得解除契約。一般情形，期限本非契約要素，故定作人 

          得解除契約者，限於客觀性質上為期限利益行為，且經當事人約定承攬人 

          須於特定期限完成或交付者，始有適用。 

----------------------------------------------------------------------------- 

因「虛偽登記」致受損害，地政機關是否應依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負損害

賠償責任？倘屬肯定，地政機關所屬登記人員之歸責原則為何提案大法庭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上字第 3017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8 月 1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關於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 

          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 

          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倘有因「虛偽登記」致受損害之 

          情形，地政機關是否應依上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屬肯定，地政機關 

          所屬登記人員之歸責原則為何？經評議後擬採之法律見解與最高法院先前 

          裁判歧異，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後，見解仍有歧異，爰依法提案予民事大 

          法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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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養子女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究應屬家事非訟事件或屬家事訴訟事件？提案大

法庭 

裁判字號：110年度台簡抗字第 14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01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關於成年養子女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究應屬家事非 

          訟事件或屬家事訴訟事件？經評議後核與另件法律問題同一，爰裁定併提 

          案予民事大法庭裁判。 

-------------------------------------------------------------------------------- 

如人民獲允許合法進入專供行政機關公務使用之設施，而當時公物之性質、狀態有

公共設施性質，自應將之納入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適用範圍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134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公共設施均具有某種公共行政目的，且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倘設置或管 

          理有瑕疵，均屬國家職務義務之違反，並招致人民生活空間損害風險，自 

          須課予國家相當之風險管控義務，並藉此督促其積極採取防範措施，而不 

          應受各該設施之功能、目的之侷限。因此，即使專供行政機關公務使用、 

          平時不對外開放供一般人民使用之設施，如人民獲允許合法進入該設施者 

          ，於當時公物之性質、狀態，已逾原始之功能、目的，而有公共設施性質 

          ，自應將之納入國家賠償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適用範圍。 

-------------------------------------------------------------------------------- 

土地浮覆後，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原土地所有人死亡，其繼承人因繼

承或再轉繼承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不因未經土地登記而受影響 

裁判字號：111年度重上字第 158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18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土地浮覆後，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回復，原土地所有人死亡，其繼 

          承人因繼承或再轉繼承而取得土地所有權，依民法第 759條規定，不因未 

          經土地登記而受影響，且無消滅時效之問題。此外，土地既已浮覆，縱未 

          經公告劃出河川區域以外，土地之原所有權亦已當然回復。 

----------------------------------------------------------------------------- 

監督付款僅為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之改變，未涉及承攬契約當事人地位之變更，故除

定作人與次承攬人另就工程施作成立契約者外，定作人仍僅負原承攬契約之責任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219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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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19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監督付款僅為承攬報酬給付方式之改變，並未涉及承攬契約當事人地位之 

          變更。因此，除定作人與次承攬人另就工程施作成立契約者外，定作人仍 

          僅負原承攬契約之責任。 

----------------------------------------------------------------------------- 

地上權人之權利有無，應依行使權利時之狀態認定之，倘地上權人行使優先購買權

時，本於地上權而在土地上建有房屋者，其行使優先購買權即屬合法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2146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0 月 2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土地法第 104條第 1項優先購買之權，係為保護地上權人之權益，並調和 

          房屋與土地之利用關係，俾使房屋所有權與土地利用權得結為一體，以維 

          持房屋所有權之安定性，避免危害社會經濟，而賦予地上權人之權利，具 

          有法定形成權之性質，自不容許當事人任意予以限制或剝奪。此外，地上 

          權人之權利有無，應依行使權利時之狀態認定之，倘地上權人行使優先購 

          買權時，本於地上權而在土地上建有房屋者，其行使優先購買權即屬合法。 

----------------------------------------------------------------------------- 

非屬現有巷道之通路，如僅供特定人通行使用，其性質即與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而

得作為建築基地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有別 

裁判字號：110年度上字第 39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0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私人所有之土地因長期供公眾通行，而發生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巷道後， 

          其所有權雖不因而消滅，但其所有權之行使應受限制，即不得違反供公眾 

          通行之目的。建築法第 42 條規定建築基地與建築線應相連接，係基於該 

          建築基地上建築物之出入通路及消防等安全性之考量而為之規範，主管建 

          築機關以現有巷道之邊界線為建築線指定，進而核發建造執照，該現有巷 

          道之土地所有人有容忍公眾通行之義務，本係因現有巷道認定之結果所致 

          ，倘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被認定為現有巷道且經他人據以申請指定建築線 

          以向建築管理機關申請核發建造執照，土地所有權人對於渠土地被認定為 

          現有巷道及被指定為建築線之處分，如認受有損害，固得循序提起行政訴 

          訟；但非屬現有巷道之通路，如僅供特定人通行使用，其性質即與供不特 

          定公眾通行，而得作為建築基地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有別。 

----------------------------------------------------------------------------- 

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因此贈與人合法撤銷其贈與者，贈與既視為自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379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年 2月                                           民國 111年 11月 

- 9 - 

 

始無效，附隨之違約金約定，自亦隨同消滅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924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03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法律行為經撤銷者，視為自始無效，因此贈與人合法撤銷其贈與者，贈與 

          既視為自始無效，附隨之違約金約定，自亦隨同消滅。此外，解釋契約應 

          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 

          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 

          ，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 

          失其真意。 

----------------------------------------------------------------------------- 

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係行政程序申請所需

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 

裁判字號：110年度上字第 449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土地法第 12 條規定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土地物理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 

          當該土地回復原狀時，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當然 

          回復，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同項所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 

          ，係行政程序申請所需之證明方法，不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利。況同條第 

          1 項原土地所有人，於土地回復原狀時，其所有權當然回復，無待申請或 

          請求，無請求權消滅之問題。 

----------------------------------------------------------------------------- 

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固可由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須以其方

法適當者為限，使共有人分得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 

裁判字號：111年度台上字第 2215號 

裁判日期：民國 111 年 11 月 17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要  旨：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量，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 

          須以其方法適當者為限。因此，法院為裁判分割時，需衡酌共有物之性質 

          、價格、經濟效益，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人分得 

          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是否相當，俾兼顧共有人之利益及 

          實質公平，始為適當公平。而土地分別種植竹林、茶樹、竹林，是否影響 

          各該部分土地之價值，攸關分割方案是否妥適之判斷，非無進一步研求之 

          餘地，法院未詳為深究，遽為判決，未免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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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違反民法第 1073條之 1第 1款受判決確定收養關係不存在，其效力疑義 

發文單位：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字號：秘台廳少家二字第 1110028280號 

發文日期：民國 111年 11月 01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 

主    旨：有關所詢違反民法第 1073條之 1第 1款，經法院判決確定收養關係不存在 

          者，其效力是否及於已死亡之配偶一方等情，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一、復貴部 111年 7月 27日、9 月 21日台內戶字第 1110129103 

              、1110243872號函。 

          二、按確認身分關係存否訴訟之確認利益，具一身專屬性，限本人始得行 

              使權利。養父母中一人死亡後，生存之他方訴請確認其與養子女之收 

              養關係存否，該確認收養存否判決之效力，與已故配偶與養子女間之 

              收養關係存否無涉。 

          三、有關是否應撤銷戶籍上之收養登記，因事涉個案事實認定及相關戶籍 

              法令登記實務，宜由戶政主管機關本於權責卓處。 

          四、以上意見僅供參考，如遇具體個案，本院尊重審判權之獨立行使，併 

              予敘明。 

-------------------------------------------------------------------------------- 

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110817659 號令、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企字第 1110724686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2條條文 

第 2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為農民，且其資格 

           應符合下列條件，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一、已成年。 

           二、申請人之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同一直轄市、縣（市）內， 

               且其土地取得及戶籍登記均應滿二年者。但參加興建集村農舍建築物 

               坐落之農業用地，不受土地取得應滿二年之限制。 

           三、申請興建農舍之該筆農業用地面積不得小於零點二五公頃。但參加興 

               建集村農舍及於離島地區興建農舍者，不在此限。 

           四、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申請人已領有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者 

               ，視為已有自用農舍。但該建造執照屬尚未開工且已撤銷或原申請案 

               件重新申請者，不在此限。 

https://www.lawbank.com.tw/news/RedirectLaw.ashx?lsid=FL014306&ldate=20221101&l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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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申請人為該農業用地之所有權人，且該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及屬 

               未經申請興建農舍者；該農舍之興建並不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 

               發展。 

           前項第五款規定確供農業使用與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之認定， 

           由申請人檢附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經營計畫書格式，載明該筆農業用地 

           農業經營現況、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及其他事項，送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申請興建農舍之核定作業，得由 

           農業單位邀集環境保護、建築管理、地政、都市計畫等單位組成審查小組 

           ，審查前二項、第三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事項。 

 

 

 


